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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

报问询函〔2020〕第3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的要求，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宁糖业” 、“公司” 或“本公司” ）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对《问

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年报显示，2019年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广西环江远丰糖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环江远丰）75%的股权，实现投资收益2.09亿元。 你公司2019年10月26日披露的

《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广西环江远丰糖业有限责任公司75%股权的公告》显示，环

江远丰净资产账面价值-34,285.25万元，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19,

656.93万元，评估增值14,628.32万元；公司持有的环江远丰75%股权评估价值为-14,

742.69万元。你公司2019年12月20日披露的本次交易进展公告显示，经产权交易所公开

挂牌竞价，广西信泽环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西信泽）为受让方，受

让价格为1元。你公司在2019年12月26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

告》中称，广西信泽是2019年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股东认缴的6亿元出资总额主要来

自有限合伙人广西广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投资管）， 且广西信泽其已于

2019年12月24日代偿你公司对环江远丰的财务资助款及利息4.97亿元；同时，你公司表

示，广投资管公司章程显示，广投资管每个股东的股权占比不超过20%，重大事项的决

策机制为董事会及股东会，股东按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对投资决策事项的决策需

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方可投资，因此，广投资管无实际控制人。

我部关注到，广投资管的股东包括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0%，实

际控制人为自治区政府）、宏瓴（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9%）、广西梧州

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8%，该公司 证券简称为中恒集团）、广西

国富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持股5%），以及2019年新进的股东广西智多实业有

限公司（持股19%，认缴出资日期2019年6月19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徐蓓莉）和广西

智繁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9%，认缴出资日期2019年10月29日；该公司成立日期2019年

9月5日，控股股东为2019年8月16日成立的上海恩正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实际

控制人为陆正明）。 根据中恒集团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该公司控股股东为广西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治区国资委。 请你公司：

1、结合广投资管的股权分布情况，以及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中恒集

团的控制权情况，说明公司关于广投资管无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是否充分；

公司的回复：

经了解，广投资管属于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

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3 广西国富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5%

4 广西智多实业有限公司 19%

5 广西智繁实业有限公司 19%

6 宏瓴（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

从股权分布看，广投资管的股权较为分散，股权占比不低于15%的股东有5个，没有

股权占比超过20%的股东，其中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金

控” ）和中恒集团作为国有股东的股权合计占比为38%，另外三个非国有资本股东股权

合计占比为57%，国有股东在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上均无控制权。 根据广投资管公

司章程第四十四条及第五十三条规定，广投资管董事会人数6人，其中广投金控派出董

事2人，中恒集团派出董事1人，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

过。 中恒集团及广投金控对广投资管董事会无控制权。 在股东会决议层面，根据广投资

管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 股东会会议作出审议批准公司对外投资或处置对外投资

事项等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作出其他决议，必须经

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股东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由于中恒集团及广投金控在股东会上的表

决权合计不超过二分之一，国有股东对广投资管的决策事项无控制权。

因此，基于广投资管的股权结构及决策机制，公司认为，广投资管无实际控制人。

2、如公司认定广投资管无实际控制人，请进一步说明在广投资管主要股东为非国

有资本（且包括股权投资资金）的前提下，其愿意溢价购买你公司资不抵债资产的原

因，其是否具有相应资产的运营经验，本次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相关各方是否存在

未披露的协议或安排；

公司的回复：

环江远丰公司地处的广西河池环江县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 在第38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环江喀斯特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按《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将大力发展旅游业，整合旅游

资源，贵南高铁和环江-荔波高速开通后，将与贵州荔波县共同打造高品质的旅游目的

地，努力把环江建设成为区域性的国际旅游目的地。环江远丰公司占地面积156亩，处在

环江河与三乐河交汇的半岛，属于环江县城的核心景观地带，虽然目前评估资不抵债，

但未来收益前景可期。据了解，随着贵南高铁项目的推进，环江站已经启动建设，环江县

核心景观地带如环江远丰公司地块附近的江滨路商住楼盘已经增值约30%， 楼盘售价

从3000+元/平方米升至约5000元/平方米。 预计贵南高铁2023年建成投入运行后，该地

块作为商住或物流项目开发价值会更高。

经了解,广投资管作为一家专注于不良资产处置与经营的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设立

合伙企业收购环江远丰公司75%股权并承担债务， 一方面是贯彻自治区政府关于糖业

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落实通过资本运营积极参与广西国资国企改革；另一方面广投资

管及其合作方可以依托环江远丰公司优质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 与自治区国资

企业（文化、旅游等）充分合作，发展和培育世界长寿养生旅游品牌。 在资产运营方面，

广投资管有相应资产运营经验， 2018年1月广投资管收购了一笔南宁市某非金融机构

不良债权，收购债权本金合计人民币1.36亿元。 该项目债务人为股份有限公司且成立时

间较长，股东构成及股权结构历史沿革复杂，债务人总体负债金额较高、债务纠纷多，属

于资不抵债的债权项目，但该债权对应抵押物为南宁市稀缺地块，土地升值空间较大，

由于抵押物土地未开发满25%， 广投资管拟与房开商通过联合开发或通过土地交易二

级市场进行土地转让的方式盘活土地使其升值。 因此，本次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不存在未披露的协议或安排。

3、说明广西信泽代偿你公司对环江远丰财务资助款及利息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

直接或间接来自上市公司及关联方的情形；

公司的回复：

根据向广西信泽了解， 其代偿我公司对环江远丰财务资助款及利息的资金来源为

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上市公司及关联方的情形。

4、结合对前述问题（1）-（3）的回复以及评估价值、受让价格等情况，说明本次股

权转让是否实质属于权益性交易，以及公司对相关交易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请你公司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的回复：

本次交易不属于权益性交易。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9]第1220号）资产评估

报告，本次评估对象为环江股东全部权益，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最

终采用收益法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经收益法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环

江远丰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34,285.25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

价值）为人民币-19,656.93万元，由于得出的净资产评估结果为负值，因此环江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零值。 公司持有的环江远丰75%股权价值为人民币0元，股东权益估值测

算如下：

股权估值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永续期

一、营业收入 11,053.08 15,312.28 20,236.07 24,874.93 30,250.91 30,250.91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1,042.08 15,301.28 20,225.07 24,863.93 30,239.91 30,239.91

其他业务收入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减：营业成本 12,019.80 14,855.28 18,557.82 21,263.73 25,533.20 25,533.20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12,017.60 14,853.08 18,555.62 21,261.53 25,531.00 25,531.00

其他业务成本 2.20 2.20 2.20 2.20 2.20 2.20

营业税金及附加 68.32 109.93 159.11 197.03 227.85 227.85

营业费用 260.45 276.27 290.28 304.86 320.32 320.32

管理费用 1,443.48 1,455.99 1,468.74 1,481.75 1,495.02 1,495.02

财务费用 1,944.72 1,944.72 1,944.72 1,944.72 1,944.72 1,944.72

资产减值准备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营业利润 -4,683.69 -3,329.91

-2,

184.60

-317.17 729.81 729.8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 -4,683.69 -3,329.91

-2,

184.60

-317.17 729.81 729.81

减：所得税 182.45

四、净利润 -4,683.69 -3,329.91

-2,

184.60

-317.17 729.81 547.36

加：折旧 706.09 706.09 706.09 706.09 706.09 706.09

摊销 144.57 144.70 34.57 34.57 34.57 34.57

财务费用 1,944.72 1,944.72 1,944.72 1,944.72 1,944.72 1,458.54

减：资本性支出

追加营运资金 -1,976.14 425.92 492.38 463.89 537.60 -

资产更新 648.20 648.33 538.20 538.20 538.20 775.23

五、净现金流量 -560.37 -1,608.65 -529.80 1,366.12 2,339.39 1,971.33

折现率 0.0820 0.0820 0.0797 0.0797 0.0797 0.0797

年限 1 2 3 4 5 6

折现系数 0.9242 0.8542 0.7945 0.7358 0.6815 8.5512

现金流现值 -517.90 -1,374.07 -420.92 1,005.26 1,594.36 16,857.19

现金流合计 17,143.92

非经营性资产及及债 7,675.56

付息债务 44,476.40

净资产价值 -19,656.93

本次股权交易通过挂牌方式进行公开转让，受让方为第三方，以1元价格成交。通过

本次交易，将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符合

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资产出售事项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故本次交易具有充分的商业实质，不属于权益性交易。

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1）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

十七条有关规定，在单体报表层面，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

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三十

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在合并报表层面，编制合并资产

负债表时不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

费用、利润、现金流量纳入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

权的公允价值之和， 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与商誉之和，形成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原

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本次交易公司出售环江远丰75%股权，公司丧失了对环江远丰的控制权。 合并报表

层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确认了股权处置收益20,957.49万元。

综上，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符合相关规定。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对南宁糖业转让环江远丰75%股权交易，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1）检查

了相关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文件；（2）检查了相关股权转让合同、产权交易中心提

供的产权交易凭证、划款凭证、工商变更登记资料；（3）实地走访和查询确认受让方并

非南宁糖业的关联方， 取得广西信泽合伙出具的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和广投资管

向广西信泽合伙出资的银行回单；（4） 复核验算南宁糖业对交易损益的核算过程和结

果并与其会计处理核对等。

经核查，我们认为，南宁糖业转让环江远丰75%股权不属于权益性交易，相关会计

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二、 年报显示， 你公司报告期挂牌转让参股公司湖北侨丰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侨丰）13.85%的股权，产生投资收益2,245.26万元；截至2019年末，应收

受让方贺舜涛股权转让款1,214.50万元（占全部转让价2,478.58万元的49%）。 你公司

2019年3月19日披露的《拟挂牌转让参股公司湖北侨丰商贸投资有限公司13.85%股权

的公告》显示，湖北侨丰净资产账面价值-726.06万元，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17,

895.88万元，评估增值18,621.94万元，增值率2,564.79%，其中，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12,513.84万元，评估增值率1,647.90%。 你公司2019年5月18日披露的《关于挂牌转让

参股公司湖北侨丰商贸投资有限公司13.85%股权进展的公告》显示，从合同签订之日

起1年内，如受让方贺舜涛未能完成全部转让价款及利息的支付，其应协助与配合你公

司将之前变更登记至受让方的湖北侨丰股权再变更登记回你公司名下， 待受让方支付

全部价款后再将该股权变更至受让方名下。 请你公司：

1、说明前述土地使用权的评估方法、评估参数选择的具体情况，并结合附近区域土

地使用权成交价格、土地出让价格等，说明土地使用权的增值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的回复：

本次评估根据当地地产市场发育状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等，

采用市场比较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1）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代替原理，将待估土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

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

待估土地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市场比较法的基本公式如下：

P=Pb×A×B×C×D×E×F×G±R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象用途指数/比较案例宗地的用途地价指数

D—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E—待估宗地容积率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容积率修正指数

F—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G—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R—开发程度修正值

（2）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当地城镇土地定级估价成果，通过实地勘察、调查、收

集得到的待估宗地各宗地的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条件， 根据因素条件优劣确定各因素

修正系数，求出待估宗地地价。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计算基本公式为：

待估宗地单位地价=待估宗地所在级别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年期修正×期日

修正×（1+∑区域及个别因素修正）±开发程度修正。

（3）市场价值评估结果

其中市场比较法评估结果为3739元/平方米、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结果为1573

元/平方米。 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率为137.70%。 以上两种方法计算依据如下：1、

“市场比较法评估结果为3739元/平方米” 依据：

根据对基准日近两年南宁市土地市场交易成交结果查询， 与待估宗地属于同一供

需圈内、用途相近或相似、可比性较强的三宗土地交易实例作为估价对象的比较实例，

具体如下：

因素 估价对象 比较案例一 比较案例二 比较案例三

位置

南宁市良庆

南浦二级公

路旁

012-4-1号

宗地

良庆区玉洞大道北侧、良

庆大道东侧

450108100008GB0047

1宗地

良庆区玉洞大道北侧、良

庆大道西侧

450108100008GB0030

3宗地

良庆区玉洞大道北侧、良

庆大道东侧

450108100008GB0038

6宗地

交易方式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时间 2018/3/31 2018/1/11 2018/1/10 2018/1/11

成交总价

（万元）

待估 54298.809 93548.8224 39237.027

土地面积

（㎡）

70,096.03 42092.1 70870.32 30416.3

单位地价

（元/㎡）

待估 12900 13200 12900

单位楼面地

价（元/㎡）

待估 3225 3300 3225

土地用途及

占比

批发零售占

5%，城镇住

宅占95%

批发零售用地10%、城镇

住宅用地90%

批发零售用地10%、城镇

住宅用地90%

批发零售用地10%、城镇

住宅用地90%

土地使用年

限(年)

批发零售用

地26.93年、

城镇住宅用

地56.95年

批发零售用地40年、城

镇住宅用地70年

批发零售用地40年、城

镇住宅用地70年

批发零售用地40年、城

镇住宅用地70年

土地级别

住宅三级、商

业四级

住宅三级、商业四级 住宅三级、商业四级 住宅三级、商业四级

土地开发程

度

宗地外“五

通” ，宗地内

为毛地（有

待拆迁建物，

场地未平

整），

红线外五通，红线内场地

平整

红线外五通，红线内场地

平整

红线外五通，红线内场地

平整

容积率(X) 2 3.0〈X≤4.0 X≤4 3.0〈X≤4.0

影响地价包括权益因素、区域因素、实物因素，具体的因素有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土地

用途、土地使用年期、土地容积率、土地级别、区域因素（商服繁华度、区域交通条件、基

础设施状况、公共配套设施条件等）、个别因素（临路条件、面积、形状、地质条件等、土

地开发程度等）等，通过对比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宗地地价因素差异，确定各因素的修

正系数，从而得出待估宗地评估值，具体修正系数如下：

比较因素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可比交易价格（元/㎡） 3225 3300 3225

交易情况 1.0000 1.0000 1.0000

交易日期 1.0000 1.0000 1.0000

权益因素

土地权属性质 1.0000 1.0000 1.0000

土地用途 0.9723 0.9723 0.9723

土地级别 1.0000 1.0000 1.0000

土地年期修正 0.9839 0.9839 0.9839

容积率修正 1.4004 1.4004 1.4004

土他项权利状况、查

封、土地使用管制及其

他特殊情况

0.9615 0.9615 0.9615

区域因素

商服繁华度 1.0000 1.0000 1.0000

区域交通条件 1.0204 1.0204 1.0204

基础设施状况 1.0000 1.0000 1.0000

公共配套设施条件 1.0000 1.0000 1.0000

区域环境条件 0.9615 0.9615 0.9615

区域规划条件 1.0000 1.0000 1.0000

区域主要用地类型 1.0000 1.0000 1.0000

实物因素

临路条件 0.9434 0.9615 0.9434

宗地面积 1.0204 1.0000 1.0204

宗地形状 0.9434 0.9615 0.9615

地形地质条件 1.0000 1.0000 1.0000

土地开发利用情况 -37 -37 -37

修正系数合计 1.1477 1.1683 1.1697

比准价格 3664 3818 3735

楼面地价 3739

2、“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结果为1573元/平方米” 依据如下：

待估宗地属于住宅三级、商业四级用地，根据《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南宁

市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南府发〔2017〕13号），基准地价估价

基准日为2016年9月30日，南宁三级住宅用地基准地价为1160元/平方米，商业四级楼

面地价为1850元/平方米，通过影响地价各因素修正后，得出基准地价结果，具体修正系

数如下：

估价对象级别 住宅三级 商业四级

级别楼面地价 1160 1850

期日修正 1.0924 1.0435

年期修正 0.9875 0.9163

容积率修正 1.25 1.235

区域及个别因素修正 3.52% 1.40%

开发程度修正 -39 -780

楼面地价 1580 1435

商住占比 95% 5%

基准地价法楼面地价 1573

其中：期日修正系数：根据地价网监测数据查询，自2016年至2018年间南宁市商业

用地增长4.35%， 住宅用地增长9.24%， 从而确定期日修正系数为商业1.0435、 住宅

1.0924。 以上两种方法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地价水平的高低， 采用市场比较法测算

时，所选择的三个比较实例可比性较强，符合当前当地土地市场的基本情况，修正因素

选择及因素指数确定合理， 并结合待估宗地和比较实例的特点及评估人员的经验积累

进行了综合分析， 最后经修正所得的结果也较客观地反映了待估宗地在正常市场条件

下的价格水平；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运用政府公布的基准地价和地价修正体系及期

日修正、土地使用年期修正、区域及个别因素的修正来测算土地的价格。 而基准地价通

常作为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管理、调控一定区域范围内当前土地的指导价，具有政策导向

性，特别是对于城市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土地市场价格表现不足，故基准地价修正法评

估结果未能较完全的反映该宗地的实际使用状况的影响。

根据评估方法的适宜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结合评估目的和南宁市土地利用状况

的了解，经研究、分析，以及两种评估方法的特性及内涵，我们取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的

权重为30%，取市场比较法的权重为70%，综合确定待估宗地的毛地总价，即：

平均楼面地价=3739×70%+1573×30%=3089元/平方米(取整)

而待估宗地设定商业用地占比为5%、容积率为0.1，住宅用地占比为95%、容积率为

2，故可得

单位面积地价=3089×（2×95%+0.1×5%）=5885元/平方米(取整)

宗地总地价=5885×70,096.03� =� 412,515,100.00�元，合每亩392万元。

（4）土地增值税计算

待估宗地面积70,096.03平方米，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宗地利用说明，企业拟在

宗地上建设可对外销售的商住用房，而不作为企业自用经营性资产，土地评估后市场价

格按照商住用地评估值确定，并扣除土地增值税、所得税，扣除项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宣传提纲〉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110号）包括取得土地使

用权时支付的地价款、交纳的有关费用以及在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由于本次评估为模

拟转让，故在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不予考虑。 则的土地增值税计算如下：

项目用地增值税测算过程

待估土地评估后市场价格（1） 412,515,100.00

取得土地时地价款（2） 9,327,427.14

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合计（3）=（2） 9,327,427.14

土地增值额（4）=（1）-（3） 403,187,672.86

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比（5）=（4）/（3） 4323%

土地增值税（6）=（4）*60%-（3）*35% 238,648,004.22

（5）所得税的计算

考虑到待估宗地拟作为开发房地产等的实际情况， 所得税为土地市场价格扣除开

发成本、土地增值税、房地产在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后的余额乘以所得税率。 由于本次

评估为模拟转让，故在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不予考虑。 所得税率按照25%计算。 则：

项目用地所得税测算过程

土地评估增值额（1） 403,187,672.86

土地增值税（2） 238,648,004.22

所得税前利润（3）=（2）-（1） 164,539,668.64

所得税率（4） 25%

所得税（5）=（3）*25% 41,134,917.16

（6）宗地价值（股权评估对应的净价值）评估结果

土地评估值=宗地评估后市场总价-土地增值税-所得税

=� 412,515,100.00� -238,648,004.22-� 41,134,917.16

=� 132,732,178.62�元，合每亩126万元。

（7）评估基准日附近区域土地使用权成交价格、土地出让价格

本次评估我们选取位于与估价对象附近区域内、用途相同或相似、可比性较强的三

宗土地交易实例作为估价对象的比较实例。 各交易案例情况详见下表：

比较案例说明表

因素 比较案例一 比较案例二 比较案例三

位置

良庆区玉洞大道北侧、良庆

大道东侧

450108100008GB00471

宗地

良庆区玉洞大道北侧、良庆

大道西侧

450108100008GB00303

宗地

良庆区玉洞大道北侧、良庆

大道东侧

450108100008GB00386

宗地

交易方式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时间 2018/1/11 2018/1/10 2018/1/11

成交总价（万元） 54298.809 93548.8224 39237.027

土地面积（㎡） 42092.1 70870.32 30416.3

单位地价（元/㎡） 12900 13200 12900

单位楼面地价（元/

㎡）

3225 3300 3225

合每亩万元 860 880 880

土地用途及占比

批发零售用地10%、城镇住

宅用地90%

批发零售用地10%、城镇住

宅用地90%

批发零售用地10%、城镇住

宅用地90%

土地使用年限(年)

批发零售用地40年、城镇

住宅用地70年

批发零售用地40年、城镇

住宅用地70年

批发零售用地40年、城镇

住宅用地70年

土地级别 住宅三级、商业四级 住宅三级、商业四级 住宅三级、商业四级

土地开发程度

红线外五通，红线内场地平

整

红线外五通，红线内场地平

整

红线外五通，红线内场地平

整

容积率(X) 3.0〈X≤4.0 X≤4 3.0〈X≤4.0

受让人 深圳市圳雅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唐润投资有限公司、南

宁光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宁天誉誉浚投资有限公

司

深圳市圳雅投资有限公司

出让人 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人民政府

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位置

南宁市良庆南浦二

级公路旁012-4-1

号宗地

良庆区玉洞大道北

侧、良庆大道东侧

450108100008GB

00471宗地

良庆区玉洞大道北

侧、良庆大道西侧

450108100008GB

00303宗地

良庆区玉洞大道北

侧、良庆大道东侧

450108100008GB0

0386宗地

交易类型 市场价值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交易情况 设定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日期 2018/3/31 2018/1/11 2018/1/10 2018/1/11

成交总价（万元） 待估 54298.809 93548.8224 39237.027

土地面积（㎡） 70,096.03 42092.1 70870.32 30416.3

单位地价（元/㎡） 12900 13200 12900

单位楼面地价（元/㎡） 待估 3225 3300 3225

地理位置及商

服繁华度

估价对象位于良庆

区五象大道南侧，区

域内有南宁天誉城、

南宁万达乐园、五

象·兴和广场等在建

或已建成楼盘。 距

离南宁万达茂乐园

1.5公里，目前入住

率一般，车流量一

般，综合评价商服繁

华度一般。

估价案例位于良庆

区玉洞大道北侧、

良庆大道东侧，区

域内有南宁天誉

城、五象·兴和广场

等在建或已建成楼

盘。 距离南宁万达

茂乐园3公里，目前

入住率一般，车流

量一般，综合评价

商服繁华度一般。

估价案例位于良庆

区玉洞大道北侧、

良庆大道西侧，区

域内有南宁天誉

城、五象·兴和广场

等在建或已建成楼

盘。 距离南宁万达

茂乐园3公里，目前

入住率一般，车流

量一般，综合评价

商服繁华度一般。

估价案例位于良庆

区玉洞大道北侧、良

庆大道东侧，区域内

有南宁天誉城、五

象·兴和广场等在建

或已建成楼盘。 距

离南宁万达茂乐园3

公里，目前入住率一

般，车流量一般，综

合评价商服繁华度

一般。

交通条件

区域有26路、70路、

106路、108路、702

等公交线路，4号地

铁线在建，出租车流

量较小，公共交通条

件较好；区域有五象

大道、阳峰路等，道

路通达度较高，可顺

利通达城市其他区

域；距琅东客运站约

10公里，距五象火车

站约1.5公里，距离

良庆互通立交出口

约300米，对外交通

较好。 综合评价交

通条件较好

附近有122路等公

交线路经过，出租

车流量较小，公共

交通条件一般；区

域内良庆路、玉洞

大道、延庆路等，道

路通达度一般，可

顺利通达城市其他

区域；距琅东客运

站约11公里，距五

象火车站约3.5公

里，对内、对外交通

条件一般

附近有122路等公

交线路经过，出租

车流量较小，公共

交通条件一般；区

域内良庆路、玉洞

大道、延庆路等，道

路通达度一般，可

顺利通达城市其他

区域；距琅东客运

站约11公里，距五

象火车站约3.6公

里，对内、对外交通

条件一般

附近有122路等公交

线路经过，出租车流

量较小，公共交通条

件一般；区域内良庆

路、玉洞大道、延庆

路等，道路通达度一

般，可顺利通达城市

其他区域；距琅东客

运站约11公里，距五

象火车站约3.5公里，

对内、对外交通条件

一般

基础设施状况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

建设使用，目前路

网、水电、通讯等公

共配套设施完善度

较高，基础设施状况

较优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

建设使用，目前路

网、水电、通讯等公

共配套设施完善度

较高，基础设施状

况较优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

建设使用，目前路

网、水电、通讯等公

共配套设施完善度

较高，基础设施状

况较优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

建设使用，目前路

网、水电、通讯等公

共配套设施完善度

较高，基础设施状况

较优

公共配套设施

条件

位于良庆区五象大

道南侧，周边配套有

良庆镇中心学校幼

儿园、阳光宝宝幼儿

园、南宁市五象新区

第二实验小学、良庆

镇中心小学、南宁市

国土局良庆国土所

等公共服务设施，商

业、金融、邮政等设

施完善度一般，综合

评价公共配套设施

条件一般

位于良庆区玉洞大

道北侧、良庆区东

侧，周边配套有良

庆镇中心学校幼儿

园、阳光宝宝幼儿

园、南宁市五象新

区第二实验小学、

良庆镇中心小学、

南宁市国土局良庆

国土所等公共服务

设施，商业、金融、

邮政等设施完善度

一般，综合评价公

共配套设施条件一

般

位于良庆区良庆区

玉洞大道北侧，周

边配套有良庆镇中

心学校幼儿园、阳

光宝宝幼儿园、南

宁市五象新区第二

实验小学、良庆镇

中心小学、南宁市

国土局良庆国土所

等公共服务设施，

商业、金融、邮政等

设施完善度一般，

综合评价公共配套

设施条件一般

位于良庆区玉洞大

道北侧、良庆区东

侧，周边配套有良庆

镇中心学校幼儿园、

阳光宝宝幼儿园、南

宁市五象新区第二

实验小学、良庆镇中

心小学、南宁市国土

局良庆国土所等公

共服务设施，商业、

金融、邮政等设施完

善度一般，综合评价

公共配套设施条件

一般

区域因素

区域环境条件

区域绿化主要以楼

盘及街边绿化为主，

邕江江景正在整治，

周边基本无污染，自

然环境条件较好；周

边用地以商业、住宅

等用地为主，人文环

境较好，总体环境条

件一般

区域绿化主要以五

象湖公园、 楼盘及

街边绿化为主，邕

江江景正在整治 ，

周边基本无污染，

自然环境条件 较

好； 周边用地以商

业、 住宅等用地为

主，人文环境较好，

总体环境条件较好

区域绿化主要以五

象湖公园、 楼盘及

街边绿化为主，邕

江江景正在整治 ，

周边基本无污染，

自然环境条件 较

好； 周边用地以商

业、 住宅等用地为

主，人文环境较好，

总体环境条件较好

区域绿化主要以五

象湖公园、楼盘及街

边绿化为主，邕江江

景正在整治，周边基

本无污染，自然环境

条件较好；周边用地

以商业、住宅等用地

为主， 人文环境较

好，总体环境条件较

好

区域规划条件

区域规划以商业、办

公、住宅用地为主，

规划用地条件较好

区域规划以商业、

住宅用地为主，综

合评价规划用地条

件较优，且宗地直

接临近地铁，宗地

与区域的规划用途

相符，规划用地条

件较好

区域规划以商业、

办公、住宅用地为

主，规划用地条件

较好

区域规划以商业、住

宅用地为主，综合评

价规划用地条件较

优，且宗地直接临近

地铁，宗地与区域的

规划用途相符，规划

用地条件较好

区域主要用地

类型

区域目前主要用地

类型以商业、住宅、

办公用地为主，区域

用地类型对宗地影

响较好

区域目前主要用地

类型为商业、住宅

用地为主，周边多

为已开发和正开发

的楼盘，区域用地

类型对宗地影响较

好

区域目前主要用地

类型以商业、住宅、

办公用地为主，区

域用地类型对宗地

影响较好

区域目前主要用地

类型为商业、住宅用

地为主，周边多为已

开发和正开发的楼

盘，区域用地类型对

宗地影响较好

实物因素

临路条件

一面临路，临路条件

一般

四面临路，临生活

型干道，临路条件

好

三面临路，临路条

件较好

四面临路，临生活型

干道，临路条件好

宗地面积

面积70096.03平方

米，面积较大，较适

宜批发零售、城镇住

宅用地的开发，综合

评价面积对土地利

用无影响

宗地面积42092.1平

方米，面积较小，对

用于发零售、城镇

住宅用地的开发稍

有影响

面积70870.32平方

米，面积较大，较适

宜批发零售、城镇

住宅用地的开发，

综合评价面积对土

地利用无影响

宗地面积30416.3平

方米，面积较小，对

用于发零售、城镇住

宅用地的开发稍有

影响

宗地形状 形状不规则 形状规则 形状较不规则 形状较不规则

地形地质条件

地形较平坦，地质条

件一般，对土地利用

无明显影响

地形较平坦，地质

条件一般，对土地

利用无明显影响

地形较平坦，地质

条件一般，对土地

利用无明显影响

地形较平坦，地质条

件一般，对土地利用

无明显影响

土地开发利用

情况

宗地外“五通” ，宗

地内为毛地（地上

有待拆迁建筑物，场

地未平整）

宗地外“五通” ，宗

地内“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通” ，宗

地内“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通” ，宗

地内“场地平整”

权益因素

土地权属性质 国有出让用地 国有出让用地 国有出让用地 国有出让用地

设定容积率 2 4 4 4

容积率 ≤2.0 ＞3.0且≤4.0 ≤4 ＞3.0且≤4.0

土地用途

批发零售占5%，城

镇住宅占95%

批发零售占10%，

城镇住宅占90%

批发零售占10%，

城镇住宅占90%

批发零售占10%，城

镇住宅占90%

土地级别 住宅三级、商业四级

住宅三级、商业四

级

住宅三级、商业四

级

住宅三级、商业四级

土地使用年期

批发零售用地26.93

年、城镇住宅用地

56.95年

批发零售用地40

年、城镇住宅用地

70年

批发零售用地40

年、城镇住宅用地

70年

批发零售用地40年、

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土他项权利状

况、查封、土地

使用管制及其

他特殊情况

宗地无抵押担保等

情况，由于债务纠

纷，宗地内的建筑物

一直处于被查封账

状态，对于土地开发

利用受限制，综合评

价用地规划及用地

限制较差

宗地无抵押担保等

情况，宗地安置住

宅建筑面积不得少

于59340平方米，安

置商业等建筑面积

不得少于24725平

方米，综合评价用

地规划及用地限制

一般。

宗地无抵押担保等

情况，宗地安置住

宅建筑面积不得少

于97260平方米；安

置商业等建筑面积

不得少于40525平

方米，综合评价用

地规划及用地限制

一般。

宗地无抵押担保等

情况，宗地安置住宅

建筑面积不得少于

59340平方米，安置

商业等建筑面积不

得少于24725平方

米，综合评价用地规

划及用地限制一般。

区域因素

（8）土地使用权的增值原因及合理性

本次评估的土地使用权账面值7,593,845.11元，评估值132,732,178.62� 元，评估

增值125,138,333.51元，增值率1,647.89%。 增值原因分析：土地使用权购置于2005年，

账面价值反映的为土地摊余成本，自购买日至评估基准日已有14年，土地使用权购买日

土地所处行政区域为邕宁县，后并入南宁市变更为南宁市邕宁区，撤县设区后，南宁市

对该区域进行统一开发建设，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房地产投资加大，经济发展较快，该区

域土地市场价格连年上涨，因此评估值相对于账面值增值较大。

2、 说明在受让方未完成对价支付的情况下将股权转回至你公司是否属于回售约

定，你公司与受让方贺舜涛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合同或约定；

公司的回复：

根据公司与受让方贺舜涛签订的 《湖北侨丰商贸投资有限公司13.85� %股权转让

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 ），如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受让方未完成剩余价款支

付的情况下，受让方需将已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股权再变更登记回公司名下，待受让方

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后公司再将该股权变更至受让方名下。 这是受让方未能支付对价情

形下的违约责任机制，系为保护公司利益而设置，公司认为这不属于回售约定。同时，新

丰亚洲发展有限公司还将其持有的南宁侨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3,784,397股股票

对受让方贺舜涛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中未完成的支付款项及利息等义务进行担保， 公司

2019年6月25日在 《关于挂牌转让参股公司湖北侨丰商贸投资有限公司13.85%股权过

户完成的公告》中对担保行为进行了披露。 根据公司与新丰亚洲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

《股票质押协议》， 如贺舜涛未能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按规定的时间足额支付相关款

项，公司有权行使质权。 因此，若受让方违约，公司既有权选择收回转让的股权，也有权

选择通过行使质权的方式实现债权，公司届时将视情况决定采用具体的措施。

综上，公司认为，公司与受让方贺舜涛不存在对湖北侨丰的股权回售安排。同时，公

司与受让方贺舜涛也不存在其他协议、合同或约定。

3、结合问题（2）的回复以及受让方贺舜涛的履约能力，说明存在的股权回售风险，

并结合分析结果说明转让湖北侨丰股权是否符合资产终止确认标准， 你公司对本次股

权转让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公司的回复：

受让方贺舜涛已依照股权转让协议于2020年4月14日支付完成剩余的股权转让

款，本交易不存在股权回售风险。

该股权转让事项于2019年3月18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2019年5月6日签署《股权转

让合同》， 约定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受让方采用分期付款方式， 股权转让首期支付款项

12,640,758元（占全部转让价款24,785,800元的51%）于2019年5月15日收到,2019

年6月3日， 新丰亚洲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南宁侨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3,784,

397股股份质押给公司，为贺舜涛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中未支付完成的款项及利息等

义务进行担保，剩余款项的收回有保障，2019年6月20日，公司所持有湖北侨丰13.85%

的股权过户工作已经完成，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编号为（鄂市监）登记内变字

【2019】第559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办妥权过户登记手续。

鉴于报告期公司已收到51%股权转让款， 受让方对剩余款项的付款时间已作出安

排并提供质押担保，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工商过户后，公司不再享有湖北侨丰的股东权

利和义务，湖北侨丰的章程也于2019年6月同步修改完毕，董事高管已进行改选，公司在

湖北侨丰不再派驻有董事和高管人员，与该项股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买方，

终止确认对湖北侨丰的投资，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有关规定，处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2,

478.58万元之间的差额，在交易日终止确认已出售的资产，同时确认处置利得或损失以

及应向买方收取的应收款项。

综上，公司认为，股权转让事项符合资产终止确认标准，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对南宁糖业转让湖北侨丰13.85%股权交易，我们检查了相关的股权转让合同、银行

收款凭证、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会计处理凭证、资产评估报告等。

经核查，我们认为湖北侨丰股权转让符合资产终止确认标准，南宁糖业会计处理符

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三、年报显示，你公司2019年末存货账面余额为7.55亿元，较2018年末余额下

降16.95%，存货跌价准备6,698.04万元，较2018年末下降64.37%。其中，库存商品3.76亿

元，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46.12万元；而2018年库存商品3.46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081.13万元。2019年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2.14亿元。此外，分产品来看，2019年你

公司自产糖实现营业收入29.53亿元，毛利率为4.05%，而2018年毛利率为-7.79%。 请你

公司：

1、结合行业状况、商品价格走势、各库龄段存货等情况，分类说明库存商品的存货

跌价准备测算过程；

公司的回复：

根据中国糖业协会的统计，2018/2019制糖期全国食糖产量1076.04万吨，（上制糖

期同期产糖1031.04万吨），相比上制糖期增产了45万吨。 其中甘蔗糖944.5万吨（上制

糖期同期甘蔗糖916.07万吨）；甜菜糖131.54万吨（上制糖期同期甜菜糖114.97万吨）。

报告期公司生产机制糖为67.03万吨，其中包括甘蔗产糖66.04万吨，加工糖0.99万吨。

2018、2019年度机制糖平均市场价格如下：

销售单价明细表

项 目 2019年度/2019年12月 2018年度/2018年12月

全年平均销售单价（元/吨，含税） 5,450.04 5,341.80

当年12月食糖平均市场价格（元/

吨，含税）

5,637.05 5,144.75

市场价格数据来源：GSMN沐甜科技网对2018年末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测试情况

如下：

从上表可看出，2019年度机制糖市场糖价较2018年度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公司根

据以往销售经验、 销售定价方式产品类别及产品库龄等因素制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政策。 2018年末，公司库存商品、消耗性生物资产、发出商品明细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原值 跌价准备 净值

库存商品 34,572.06 7,081.13 27,490.93

其中：机制糖 30,755.96 6,981.87 23,774.09

甘蔗糖蜜 1,847.40 3.50 1,843.90

机制纸及其他 1,968.70 95.77 1,872.93

消耗性生物资产 6,842.74 3,348.76 3,493.98

发出商品 8,530.49 1,147.38 7,383.11

其中：机制糖 8,362.36 1,147.38 7,214.98

机制纸及其他 168.13 - 168.13

各项存货跌价损失的具体计算过程为：

公司根据过往销售经验、销售定价方式、产品类别及产品库龄等因素制定存货跌价

准备的计提政策。 对2018年末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测试情况如下：

（1）库存商品

①机制糖

公司期末机制糖的库龄均在一年之内， 单位成本为5,089.38元/吨，2018年12月公

司机制糖的不含税平均售价为4,551.30元/吨，库存机制糖的单位成本高于2018年12月

公司机制糖的不含税平均售价。 公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根据估计的售价减去预计的销售费用和税费后计算可变现净值，对账面

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经测试，公司机制糖减值=账面成本-可

变现净值=24,956.98-17,975.12=6,981.87万元。

②甘蔗糖蜜

公司期末库存甘蔗糖蜜平均单位成本为623.51元/吨（其中子公司大桥制糖公司成

本为640元/吨），2018年12月公司甘蔗糖蜜的不含税平均售价为683.5元/吨（其中子公

司大桥制糖公司平均售价为646.67元/吨）， 大桥制糖公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估计的售价减去预计的税费后计算可变现净

值，对账面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经测试，大桥制糖公司甘蔗糖

蜜减值3.50万元。

③机制纸

公司对机制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经

测试，期末计提的减值准备余额为95.77万元。

（2）消耗性生物资产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未砍收的甘蔗种植面积约2.31万亩，根据2018年12月已

砍收面积的平均产量2.81吨/亩估算，未砍收的甘蔗种植面积产量约6.5万吨，按520元/

吨的甘蔗收购价预估销售收入为，与账面成本进行对比，经测试，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

减值3,348.76万元。

（3）发出商品

公司的发出商品主要为机制糖， 公司期末根据合同发出机制糖， 单位成本为5,

105.28元/吨，2018年12月公司发出机制糖的不含税平均售价为4,545.25元/吨，发出商

品机制糖的单位成本高于2018年12月公司机制糖的不含税平均售价。 公司按单个存货

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合同售价减去预计的销售费

用和税费后计算可变现净值，对账面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经

测试， 公司发出商品机制糖减值=账面成本-可变现净值=8,362.36-7,220.07=1,

147.38万元。

公司认为，2018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对2019年末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测试情况如下：

①机制糖

公司期末机制糖的库龄均在一年之内， 其中： ①白砂糖期末库存单位成本为3,

824.88元/吨， 2019年12月公司白砂糖的不含税平均售价为4,994.21元/吨，按单个存

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估计的售价减去预计的销

售费用和税费后计算可变现净值， 对账面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 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经测试，公司期末白砂糖吨糖毛利=4994.21-3824.88=1169.33元，不发生减值。②赤

砂糖期末库存单位成本为3,885.62元/吨（其中香山糖厂赤砂糖单位成本为5,789.97元/

吨），2019年12月公司赤砂糖的不含税平均售价为3,819.07元/吨 （其中香山糖厂赤砂

糖平均不含税售价为3,716.81元/吨）， 香山糖厂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估计的售价减去预计的销售费用和税费后计算可变现

净值，对账面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经测试，香山糖厂赤砂糖减

值48.41万元。

②甘蔗糖蜜

公司期末库存甘蔗糖蜜平均单位成本为610元/吨，2019年12月公司甘蔗糖蜜的不

含税平均售价为742.75元/吨，公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根据估计的售价减去预计的税费后计算可变现净值，对账面成本高于可变

现净值部分，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经测试， 公司期末甘蔗糖蜜每吨毛利=742.

75-610=132.75元，不减值。

③纸制品

公司对纸制品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经

测试，期末计提的减值准备余额为97.71万元。

2018年末对食糖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而2019年末未对食糖计提大额存货跌价

准备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第四季度广西持续阴雨天气造成全广西甘蔗含糖份下降，各

糖企的产糖率普遍低于正常年份， 而2019年第四季度广西持续干旱造成全广西甘蔗含

糖份上升，各糖企的产糖率比上年大幅提高，我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产糖率同比上升2

个百分点以上，吨糖成本下降约800元。 另外，由于2019年末糖价比上年同期上涨约500

元/吨，因此公司2019年末食糖无需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

2、详细说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的具体情况、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

判断标准，并结合公司2018年与2019年糖价对比、成本控制及可比公司情况说明自产

糖毛利率报告期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说明公司是否存在2018年大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19年利用存货跌价准备转回进行利润调节的情形；

公司的回复：

2019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转销金额为21,394.5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12.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9.12.31

计提 其他 转销 其他

原材料 904.52 226.90 373.91 152.60 604.91

在产品 602.10 7.47 602.10 7.47

库存商品 7,081.13 3,272.21 10,207.22 146.12

消耗性生物资

产

3,348.76 400.48 3,348.76 400.48

发出商品 1,147.38 1,147.38

其他 5,715.14 5,539.05 5,715.14 5,539.05

合 计 18,799.03 9,446.12 21,394.51 152.60 6,698.04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和转回标准：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计量。 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

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

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

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

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由于2018年末糖价较低， 期末存货减值较大， 公司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公司

2018年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 在2019年11月之前因出售或生产领用而转销，其

中：

（1）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2018年末余额7,081.13万元，主要为机制糖的减值，因

相关的库存商品在2019年11月前已全部销售完毕而转销减值，冲减2019年报告期的营

业成本。

（2）消耗性生物资产存货跌价准备2018年末余额3,348.76� 万元，为自营种甘蔗的

减值，因相关甘蔗在2019年3月前已砍收完毕销售给各糖厂而转销减值，冲减2019年报

告期的营业成本。 ：

（3）发出商品存货跌价准备2018年末余额1,147.38万元，主要为机制糖的减值，因

相关的库存商品在2019年1月前已全部销售完毕而转销减值， 冲减2019年报告期的营

业成本。

（4）其他存货跌价准备2018年末余额5,715.14万元，为18/19榨季双高基地合同转

包减值，在2019年3月前全部转销计入当期损益。

报告期内不存在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情况。

2018年度公司分产品披露的制糖业毛利率如下：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制糖业 3,594,354,300.00 3,874,279,411.30 -7.79%

2019年度公司分产品披露的自产糖毛利率如下：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自产糖 2,953,132,902.77 2,833,511,547.95 4.05%

由于2018年度分产品披露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构成时， 对分部间抵销汇总单独列

示，披露的制糖业的营业收入、成本金额中包含了自产糖、加工糖、种植业的营业收入、

成本；2019年分产品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时把分部间抵销分解调整，将自产糖、

加工糖单独列示，种植业列示在其他项，故上述两个年度的毛利率计算口径不一致，按

2019年度列报口径调整取得2018年度自产糖的营业收入、成本如下：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自产糖 2,554,770,422.49 2,667,735,397.84 -4.42%

公司近两年的销售机制糖均价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机制糖平均售

价（不含税）

单位平均成

本

毛利率

机制糖平均售价

（不含税）

单位平均成

本

毛利率

南宁糖业 4,763.07 4,570.13 4.05% 4,736.19 4,945.53 -4.42%

粤桂股份 4,801.29 4,707.53 1.95% 4,998.41 4,827.46 3.42%

自产糖毛利率在报告期内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是（1）19/20榨季成本下降，由于气

候原因，新榨季甘蔗糖份较高，公司产糖率提高。（2）由于2018年末计提的库存商品、发

出商品跌价备共8228万元，由于产品在2019年度销售，存货跌价准备转销冲减营业成

本所致。（3）糖价上涨，从可比公司的数据对比看，也印证了这一市场变化趋势。2018年

12月31日糖价约5020元含税（数据来源：GSMN沐甜科技网），几乎所有糖厂都需要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2019年12月31日糖价涨致5725元含税 （数据来源：GSMN沐甜科技

网）；（4）粤桂股份制糖业营业收入约4.3亿元/年，由于规模较小，历年成本较为稳定，

故毛利率变化幅度比南宁糖业小。

综上所述， 公司不存在2018年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19年利用存货跌价准备

转回进行利润调节的情形。

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前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1）存货监盘，检查存货的

数量及状况等；（2）查询2019/2020榨季糖料蔗收购价格情况，查询沐甜科技网机制糖

价格行情， 检查分析管理层考虑这些因素对南宁糖业存货可能产生存货跌价的风险；

（3）取得南宁糖业存货的跌价准备计算表，执行存货减值测试程序，关注资产负债表日

后销售价格和公开糖价的变动趋势，检查分析可变现净值的合理性，评估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的准确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南宁糖业不存在2019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足的情形，不存在

2018年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19年利用存货跌价准备转回进行利润调节的情形，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四、 年报显示， 你公司预付款项中2019年末预付农资款余额为1.62亿元，较

2018年末余额增长105.67%；其他应收款中预付农资款为3,991.03万元，较2018年末增

长155.29%。 请你公司：

1、说明预付农资款相关的预付款项与其他应收款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的回复：

①公司预付款项中相关农资预付款增加的原因是“双高” 基地经营方式改变所致。

公司的“双高” 基地在2018年上半年之前为自营种植，自营种植发生的农资预付等支出

计入种植成本，通过承包费收回。2018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将“双高” 基地对外转包，由承

包户自主经营，到2019年下半年已全部对外转包。“双高” 对外转包后，承包户的农资由

公司预付，因此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末预付农资款余额大幅增长。 ②其他应收款-预

付农资款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从预付账款-预付农资款转入增加1080万元（因预计难

以收回转入其他应收款单项计提坏账），公司应收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增加1000万元（上

年自营种植基地为主时租金收入较少）。

2、说明预付农资款划分为预付款项与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标准，以及对于预付农资

款形成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的回复：

与蔗农相关的应收款公司分别在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列报，其中：①预付账款核

算预付蔗农化肥，农药、蔗种等款项。 对于账龄3年以上的预付款项，当产出的甘蔗价值

不能覆盖所预付农资金额，造成预付款项难以收回的，由于不再符合预付账款性质，故

从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个别账龄在1-2年、2-3年的，如识别到发生损失

的，也转入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 ②其他应收款核算的农资款，除了包括预付账款转入

的农资款，还包括应收的“双高” 基地土地流转租金收入。

对于从预付账款转入的其他应收款，公司根据债务人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个别认

定法或预计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问题五、年报显示，你公司2019年收到政府补助4.86亿元，较2018年增长345.40%。

其中，重点糖业发展项目补助资金2.27亿元，收购大桥糖厂项目与收购环江糖厂项目贷

款贴息1亿元，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请你公司：

1、说明上述政府补助收到的时间、发放主体、发放原因、涉及项目，相关政府补助是

否附生效条件，并说明是否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如适用）；

公司的回复：

2015年1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广西糖业二次创业总体方案（2015-2020）》

（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的主要目标包括促进糖料蔗种植业“二次创业” ，建

成全区500万亩“双高” 基地，推动企业战略重组，提高八大集团合计产糖量占全区总量

90%以上。

公司为落实广西自治区糖业二次创业总体方案, 从2015年起在南宁市武鸣区率先

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经营甘蔗“双高” 基地示范区，推动甘蔗集约化种植、生产，为此，

公司每年需要支付约2.3亿元的租金用于土地流转。

同时，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糖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桂糖[2017]157号）第

二十一条规定：“其他重点糖业项目支出指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重点糖业发展

支持项目，由自治区糖业办商自治区财政厅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额度的资金支持。 ”

和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支持项目， 不采取因素法分配、

竞争性分配等方式， 由自治区糖业办商自治区财政厅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额度的资

金支持。” 因此，公司根据《方案》以及桂糖[2017]157号文件精神，为了更好的发展甘蔗

生产，提高甘蔗生产能力和效率，特向南宁市政府申请补助资金。

根据《南宁市财政局关于拨付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落实政府重点糖业发展项目

补助资金的通知》（南财工交[2019]439号），公司在南宁市武鸣区流转土地建设的23万

亩优质高产高糖糖料蔗基地获得土地租金补贴2.27亿元。 2019年12月19日，公司收到南

宁市财政局转来的甘蔗“双高” 基地土地租金补助2.27亿元，收到的补助是与收益相关

的补助，不附生效条件，用于补偿已发生的成本费用，公司已于2019年12月21日发布了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履行了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南宁市财政局关于拨付2019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重大产

业）的通知》（南财工交[2019]425号），公司2015年收购南宁市宾阳县大桥糖厂项目获

得贷款贴息5,000万元。 2019年12月20日，公司收到南宁市财政局转来的收购宾阳大桥

糖厂项目贴息5,000万元，收到的该笔贴息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不附生效条件，该

笔贴息冲减公司相关的借款费用，公司已于2019年12月21日发布了《关于收到政府补

贴的公告》，履行了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南宁市财政局关于拨付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兼并重组贷款贴息市级配套

补助资金的通知》（南财工交[2019]449号），公司2015年兼并重组河池市广西环江远

丰糖业有限责任公司产生的贷款贴息获得南宁市配套的补助资金5,000万元。 2019年

12月23日， 公司收到南宁市财政局转来的兼并重组环江远丰公司贷款贴息补助款2,

000万元，收到的该笔贴息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不附生效条件，该笔贴息冲减公司

相关的借款费用，公司已于2019年12月25日发布了《关于收到兼并重组贷款贴息政府

补助的公告》，履行了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2019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南宁市财政局转

来的兼并重组环江远丰糖业公司贷款贴息款3,000万元，收到的该笔贴息是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不附生效条件，该笔贴息冲减公司相关的借款费用，公司已于2019年12月

28日发布了《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履行了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2、说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持续性，公司是否对政府补助存在较大依赖，如是，请

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的回复：

制糖业是广西的支柱产业，也是同时涉及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集群，并且食糖

是国家战略储备物资，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将糖料

蔗‘双高’ 基地建设范围覆盖到划定的所有保护区，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在提质

增效基础上，巩固棉花、油料、糖料、天然橡胶生产能力” 。 除中央支持外，广西区政府还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有效增强了制糖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比如：《广西壮族

自治区糖业发展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糖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桂糖[2017]15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糖业发展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印发广西糖业风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农函[2019]103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食糖临时储存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

办发 [2019]8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厅等部门自治区

500万亩优质高产高糖糖料蔗基地建设资金统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

[2015]116号），以上政策都对制糖企业的生产经营做出了补助的制度安排，并确定了操

作办法,具有可持续性。

公司2019年度收到较大金额的政府补助，是由于公司之前开展的“双高” 基地建

设、 糖业资源整合等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糖业二次创业的产业政策和

指导意见。 由于政府补助都是以项目为依托，公司可自主决定是否开展相关项目，只有

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发展项目符合相关的奖补政策， 才能向政府申请给予奖补。 因

此，公司不存在对政府补助有较大依赖。

风险性分析：公司每年会根据政府有关政策申请项目补助，项目申报须经政府相关

部门审查同意，受政府对制糖企业的扶持政策和补助范围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公司每年

能取得的补助项目和补助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3、结合重点糖业发展项目情况、收购大桥糖厂项目与环江糖厂项目具体贷款金额

及利息情况，说明公司将重点糖业发展项目补助资金、贴息全部计入当期损益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的回复：

公司为落实广西自治区糖业二次创业总体方案, 从2015年起在南宁市武鸣区率先

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经营甘蔗“双高” 基地示范区，以推动甘蔗集约化种植、生产，为此

公司每年需要支付约2.3亿元的租金用于土地流转，为了更好的发展甘蔗生产，提高甘

蔗生产能力和效率，报告期公司向南宁市政府申请补助资金，用于补偿公司从2015年起

经营南宁市武鸣区甘蔗双高基地而承担土地租金。

公司于2015年11月出资62,478万元收购宾阳大桥糖厂， 资金来源全部是贷款，到

2019年11月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累计约12,496万元，收购之后，公司对大桥糖厂投入技

改资金3430万元， 其中贷款3300万元， 到2019年11月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累计约270万

元。 公司对2015年11月兼并重组宾阳大桥糖厂以及投入技改项目的贷款申请贴息补助

5000万元。

公司于2015年12月出资5,242万元收购了环江远丰糖业公司， 收购资金来源于银

行贷款，截止到2019年9月末累计贷款利息为1,027万元；同时，由于收购环江远丰糖业

公司属于承债式收购， 为解决环江远丰糖业公司已到期债务和生产经营问题， 公司从

2015年12月起持续向环江远丰糖业公司提供财务资助，2019年11月末财务资助余额

4.82亿元，资助资金都来源于银行贷款，到2019年11月，公司累计负担对重组企业承接

债务的利息约7,873万元。 上述两项利息支出共计8,900万元。 公司对2015年12月兼并

重组环江远丰糖业公司及对重组企业承担债务产生的银行贷款资金申请贴息补助5000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第九条“（二）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

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公司将重点糖业发展项

目补助资金、贴息全部计入当期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对公司2109年度收到的重大政府补助，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1）检查了

公司申请文件、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南财工交[2019]439号、南财工交[2019]425号、南

财工交[2019]449号、南财工交[2019]449号、 桂糖〔2017〕157号、桂政办发〔2015〕128�

号）等；（2）对于本年度已收到的政府补助，检查相关银行进账单，核对收款日期和金

额、付款人，并与银行流水记录进行核对，确认政府补助收款情况，以评价政府补助的真

实性；（3）对于本年度已收到的政府补助，根据政府补助的批准文件,� 分析政府补助的

性质，判断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4）对于兼并重组贷款贴息，检查作

为补助对象的相关费用性支出的发生和计入损益的情况， 据此检查相关政府补助冲减

财务费用的金额是否正确；（5）对重大政府补助（重点糖业发展项目补助资金22,700

万元和兼并重组贷款贴息10,000万元）的补助内容和金额，向拨款单位实施函证并进

行走访。

经核查，我们认为，南宁糖业将重点糖业发展项目补助资金、贴息全部计入当期损

益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六、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你公司流动比率54%，短期借款余额为23.10亿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为9.10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6.80亿元。 请你公司：

1、结合行业特征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情况，说明公司短期债务规模占比较大的原

因及合理性；

公司的回复：

选取同行业可比公司为：中粮糖业、粤桂股份，中粮糖业2019年9月末的流动比率为

118.5%，粤桂股份2019年末流动比率为131.3%，公司流动比率54%大大低于同行业公

司指标，主要原因是公司2017至2019年制糖业务出现大额亏损，造成经营性现金流损

失。 2017至2019年扣除政府补助后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91,258.98万元、

28,604.90万元、6,279.22万元，合计-56,374.86万元，在现金流损失的情况下，占制糖成

本70%以上的甘蔗款又需要及时兑付，公司需要增加短期借款来补充流动资金。 另外由

于公司2015年收购宾阳大桥糖厂、2016年出资成立南宁南糖产业并购基金共占用了公

司流动资金约8.8亿元，这两个项目一直未产生利润分红用于还贷，造成公司流动资金

紧张，公司也需要增加银行借款来补充流动资金，因此，公司短期债务规模占比较大与

公司实际经营、投资活动是匹配的，具有合理性。

2、说明是否存在大额债务无法偿付的风险，如是，请提示风险。

公司的回复：

公司虽然短期债务占比较大，但不会存在大额债务无法偿付的风险，原因如下：

①2019年末， 公司的银行授信额度48.44亿元， 已使用授信额度33.62亿元， 还有

14.82亿元未使用，公司的银行授信贷款额度可以完全覆盖续借或还贷周转，且公司向

控股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财务资助的额度还有剩余5亿元可以使

用，不存在由于无法展期而造成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②公司2018年度亏损13.63亿元，2019年度盈利3189万元，2019年度财务指标比

2018年度明显好转，即使在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出现巨额亏损的情况下，银行也没

有出现断贷、抽贷和停贷，2019年以来在财务指标出现趋势向好的情况下，更不会出现

因抽贷、断贷造成大额债务无法偿付的风险。

③公司的控股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3月同意为公司向银行借款

提供最高不超过65.21亿元额度的保证担保。 有大股东的保证作为兜底，公司不会出现

银行抽贷、断贷造成大额债务无法偿付的风险。

④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糖业发展办公室关于印发

〈金融服务广西糖业全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南宁银发[2019]304号），人

民银行每年将拿出50亿元低息再贷款、再贴现资金专项扶持广西制糖企业，文件要求政

府主管部门和商业银行从金融、财税政策、信贷投入、创新开展糖业全产业链金融服务

等多方面对广西制糖企业进行扶持，南宁糖业是广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产量规模在广

西制糖业排名第五名，是金融重点支持的企业，不存在无法获得贷款造成大额债务无法

偿付的风险。

⑤公司近两年经营现金净额流量均为正数，2019年度经营现金流量净额5.8亿元，

有力缓解流动负债的压力。

⑥公司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现金利息支出+所得税付

现）/现金利息支出=3.3,支付约定利息的能力较高，银行贷款续借有保障，不存在大额

债务无法偿付的风险。

⑦2019年末，公司存货6.6亿元，其中库存商品3.8亿元，主要为白砂糖、赤砂糖，这批

食糖公司2019年12月生产的新糖，市场价格高于账面成本，并且随着食糖消费需求的

增长，近三年来公司都能在新榨季开始之前就把上个榨季生产的食糖全部销售完毕，不

存在积压旧产品的情况。 在2019年12月， 公司根据业绩预测情况和对糖价未来的走势

判断，及时调整销售策略、完全可以在2020年春夏季前的消费旺季、市场价格相对高位

时进行销售以赚取更高的毛利，食糖强大的变现能力确保了大额债务可以按时偿付。

综上所述，公司虽然短期债务占比较大，但不会存在大额债务无法偿付的风险。

问题七、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第一至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8.54亿元、8.1亿元、

8.77亿元、11.22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2.88

亿元、-2.75亿元、-0.45亿元、0.36亿元。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扣非后净利润较前三季度大

幅增加。 请你公司：

1、说明所处行业及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扣非

后净利润明显高于前三个季度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的回复：

制糖行业属于涉农产业，糖价与甘蔗产量相关，我国食糖生产整体上体现出“增产

-降价-减产-涨价-增产” 的周期性特点， 制糖行业及公司生产经营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 201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食糖进入减产周期，国内糖价逐步上涨。 根据沐甜科技网

（原广西糖网）数据：2019年一至四季度白砂糖平均价格（南宁仓库价）分别为：5166元

/吨、5255元/吨、5517元/吨、5840元/吨，四季度涨幅最快，在买涨不买跌的心态下，客户

购糖意向强烈，且四季度公司处于2019/2020榨季开榨初期，因干旱造成全广西各个制

糖企业的甘蔗含糖份、产糖率有较大提高，公司四季度产糖率同比上升约2个百分点，吨

糖成本下降约800元，在糖价上涨和成本下降影响下，公司四季度食糖销售毛利同比大

幅提升，因此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扣非后净利润较前三季度大幅增加。

2、说明第四季度公司的主要销售客户与销售金额，以及是否属于你公司关联方。

公司的回复：

公司第四季度主要销售客户（前十名）与销售金额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万元）

1 广西鼎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6,941.00

2 广东南蒲糖纸有限公司 12,432.29

3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1,824.36

4 雅韦安糖业（上海）有限公司 8,789.65

5 杭州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5,466.69

6 广州嘉利高糖业有限公司 5,066.37

7 中粮糖业（天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852.37

8 国海良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06.11

9 恒安（孝感）家庭用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398.64

10 乌克兰Kimberly�Clark及其关联企业 1,773.56

合计 79,951.05

经核查，以上客户与公司均不是关联方。

问题八、年报显示，你公司2019年关联交易金额大幅增加，向关联方采购商品与接

受劳务发生额3,494.34万元，较2018年增长2,727.28%；出售商品与提供劳务2,742.92

万元，较2018年增长305.62%。 其中，公司向广西博宣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华食品有限

公司、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冠环保制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1,741.48万元。 请

你公司：

1、结合公司业务变化情况，说明关联交易大幅增加的原因；

公司的回复：

2019年5月，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为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实现集团共

同发展和扩大业务规模，2019年11-12月，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承接了广西博宣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华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博冠环保制品有限公司四厂2019/2020榨季相关产品的运输服务、仓储装卸服务和

零星快消品的销售服务，导致2019年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2、说明公司向广西博宣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华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庆食品有限

公司、广西博冠环保制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的具体内容，相关交易对2019年净利润的影

响，并结合你公司向第三方销售同类商品的价格说明前述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公司的回复：

（1）报告期内，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广西博

宣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华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冠环保制品

有限公司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 位

运输收入

蔗渣 白砂糖 甘蔗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广西博冠环保制品有限公

司

681.6 678.26

广西博宣食品有限公司 104.92 96.28 787.14 783.84

广西博华食品有限公司 120.63 119.9

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 17.87 17.49

合计 681.6 678.26 243.42 233.68 787.14 783.84

利润总额 3.34 9.74 3.30

净利润 2.51 7.31 2.48

（续）

单位

仓储装卸费 销售其他商品 合计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广西博冠环保制品有限公司 681.60 678.26

广西博宣食品有限公司 28.33 28.07 920.40 908.20

广西博华食品有限公司 120.63 119.90

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 0.35 0.33 18.22 17.82

合计 28.33 28.07 0.35 0.33 1,740.84 1,724.19

利润总额 0.26 0.02 16.66

净利润 0.20 0.02 12.495

（2）与第三方提供服务定价比较情况

由于运费价格受距离、重量、车辆等的影响，本公司无向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

格。 本公司从广西博宣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华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

获取其2018/2019榨季接受与第三方的服务价格进行比较分析如下：

运输蔗渣

起点 终点 19/20榨季含税运价（元/吨） 备注

博宣公司 博冠公司 168.00

18/19榨季未开展该项目业务， 无可

比价格。 19/20榨季通过招投标方式

选取供应商

博华公司 博冠公司 168.00�

博华公司 博冠公司 64.50�

运输白砂糖

起点 终点

2019/2020榨季含税运价

（元/吨）

2018/2019榨季博华、博宣、

博庆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

含税运价（元/吨）

博宣厂仓 柳州市各仓库、各站台 78.59 77.5

博宣厂仓 贵港市各仓库、各站台 75.94 77.5

博宣厂仓 武宣县城（码头、仓库） 26.5 26.5

博宣厂仓 博宣公司储备仓 8.00 8.00

博华仓

柳州市、柳江县拉堡镇、进德镇仓

库、站马台

78.59 81.68

博华仓 柳江县柳兴镇 75.94 78.93

博华仓 鹿寨县城、荔浦县城 71.42 74.24

博华仓 鹿寨县雒容镇 78.87 81.98

石别厂 柳州各仓、站台 63.70 65.2

石别厂 宜州各仓、站台 23.70 24.1

运输甘蔗

里程 2019/2020榨季含税运价（元/吨/公里）

2018/2019榨季博宣与第三方签

订的合同含税运价（元/吨）

20公里内

0.78+短途补贴（8公里内短补为10元/吨，运距每

增加1公里降0.62元/吨）

0.77+短途补贴

21-25公里

0.77+短途补贴（19公里短补为3.5元/吨，运距每

增加1公里降0.62元/吨）

0.76+短途补贴

26-30公里 0.77 0.76

31-40公里 0.76 0.75

41公里及以上 0.75 0.74

目前广西区从事相关物流服务的公司较多，服务价格竞争较为充分，市场价格较为

公开和透明。 公司向广西博冠环保制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宣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华食

品有限公司、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提供运输服务，有利于资源共享，发挥协同效应；交

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准， 通过投标方式中标其供应商或双方协商制定出符合市场化

的公允价格,公司一直秉承公平和公正原则，以确保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关联交易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否获取了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对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1）获取关联方清单并

复核完整性；（2）获取关联交易明细，核查相关交易的购销合同、出入库单据、发票及收

付款，审查关联交易发生的真实性；（3）根据关联方清单，查阅统计与关联方之间的账

面记录，函证确认关联方交易发生额及余额，评价关联交易的完整性；（4）将关联交易

价格与对非关联方同类产品交易价格或同类产品市场价格进行比较， 核查关联交易价

格是否公允；（5）检查关联交易披露是否充分、适当。

我们认为，通过实施上述审计程序，对南宁糖业2019年关联交易已获取了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

问题九、你公司2019年7月13日披露的《关于签订〈甘蔗种植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显示，你公司与关联方广西甘蔗生产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蔗服务公司）签订了

《甘蔗种植合同》，约定甘蔗服务公司通过租赁你公司位于南宁市武鸣区陆翰镇覃李村

约8,000亩、南宁市武鸣区仙湖镇六冬村1,624.63亩的土地开展甘蔗种植业务，你公司

需向甘蔗服务公司提供甘蔗种植扶持， 甘蔗服务公司生产的甘蔗砍收后由你公司进行

收购，用于你公司种苗销售或进厂压榨，但合同中未对甘蔗收购价格进行约定。 根据你

公司对我部关注函的回复， 你公司已于2019年开始逐步减少并停止自营基地的种植业

务，全力推进甘蔗基地种植外包业务，至2019年6月末公司已无自营基地。请你公司说明

2019年是否存在向甘蔗服务公司采购甘蔗的情形，如是，请说明收购价格，并结合其他

外包基地的甘蔗收购价格说明关联方采购价格的公允性。

公司的回复：

2019年7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东江糖厂、香山糖厂与广西甘蔗生产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蔗服务公司” ）签订《甘蔗种植合同》，由甘蔗服务公司租赁

公司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覃李村约8000亩、 南宁市武鸣区仙湖镇

六冬村1624.632� 亩开展甘蔗种植，公司向甘蔗服务公司提供甘蔗种植扶持，甘蔗服务

公司生产甘蔗用于种苗销售或进厂压榨。合同签订后，甘蔗服务公司才进场开展甘蔗种

苗培育或种植工作，由于错过正常的甘蔗种植时间（一般在4月底前完成种植），只能按

夏植蔗、秋植蔗进行种植和管护，再加上2019年广西大部分地区出现秋旱现象，种植的

甘蔗生长缓慢，截止2020年3月16日公司下属糖厂收榨，甘蔗服务公司没有销售甘蔗给

公司下属糖厂进行压榨，所以2019年公司不存在向甘蔗服务公司采购甘蔗的情形。根据

目前甘蔗服务公司的甘蔗种植情况， 预计2020/2021年榨季会向公司下属糖厂销售甘

蔗，公司将根据自治区政府《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糖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面

推行订单农业的要求，走市场化的定价方式，约定甘蔗收购基准价与公司收购外包给合

作社或种植大户价格一致，确保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